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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 海泰发展               股票代码：600082             编号：（临 2014-033） 

 

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次发生的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发生的关联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其实施完成将有利

于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的开展。公司对交易涉及的关联方

不存在任何依赖，且本次发生的关联交易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2014 年 1 月 26 日，公司与天津海泰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泰投

资担保公司”）签订了《天津市房屋租赁合同》，向海泰投资担保公司出租天津华苑

产业区海泰西路 18 号中北楼 503 室房屋，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1,088,360 元。 

2014 年 3 月 27 日，公司与天津海泰市政绿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泰市政绿

化公司”）签订了《协议书》，由海泰市政绿化公司负责海泰大道破绿工作，合同金

额为人民币 36,081.39 元。 

2014 年 3 月 28 日，公司与天津海泰天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泰天

云公司”）签订了《天津市房屋租赁合同》，向海泰天云公司出租天津华苑产业区海

泰发展六道 6号海泰绿色产业基地 G座 808 室房屋，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5,103 元。 

2014 年 5 月 23 日，公司与天津滨海高新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海

装饰公司”）签订了《天津市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合同》，由滨海装饰公司负责海泰软

件出口基地 1214、1215 房间及财务室地面瓷砖整修工作。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2,093

元。 

2014 年 5 月 28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海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发物业公司”）与天津海泰市政绿化有限公司签订了《海泰大道 36 号生活废弃物收

集、转运协议书》，由海泰市政绿化公司负责海泰大道 36 号生活废弃物收集、转运

工作，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5,200 元。 

2014 年 6 月 3 日，公司与天津提爱斯海泰信息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提爱

斯海泰信息公司”）签订了《技术服务协议》，由提爱斯海泰信息公司负责提供网络

技术维护服务，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11,200 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

实施指引》的规定，公司应对与同一关联人或同一类别的关联交易进行累计计算，

根据累计金额履行相应的披露和三会审议程序。上述交易发生时，公司未经审议的

关联交易累计金额尚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的 0.5%以上，根据《公

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上述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披露。 

近期，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百竹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竹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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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公司”）与天津海泰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泰建设公司”）拟签

订《借款协议》，由海泰建设公司向百竹科技产业发展公司提供借款，合同金额为人

民币 8,744,789.7 元，资金占用费用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收取。 

截至目前，公司未经审议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比例的 0.5%以上且不足 5%，根据《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需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并披露。 

2014 年 12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全体审计

委员会成员一致同意上述交易，并将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014 年 12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关联交易的议案》，在董事会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李林先生、苏欣女士履行

了回避表决职责，其余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的关联交易。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在认真了解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情况，并在严格审查了相关

材料后，对上述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的书面文件，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上述关联

交易属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因公开招标等事项导致的关联交易，交易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关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

符合法律要求；关联交易符合诚实、信用、公平、公正的原则，价格是公允的，没

有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对中、小股东是公平的。上述交易有利于公司及公

司全资子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的开展。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天津海泰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华苑产业区华天道 6 号海泰大厦六层 601-603 室 

法定代表人：牟福江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

担保、再担保、债券发行担保（以天津市人民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文件为准）；诉讼

保全担保；履约担保；融资咨询；财务顾问。（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

理。）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海泰投资担保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 140,190.44 万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 40,858.61 万元，2013 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3,516.92 万元，净利

润为人民币-17,316.30 万元（上述数据经审计）。 

2、天津海泰市政绿化有限公司 

住所：华苑产业区华天道科馨别墅 83 号 

法定代表人：王晓峰 

注册资本：人民币 7,692.1518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生物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园林绿化、景观工程、市政工

程、土木工程、装饰工程的设计、施工、监理；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工程设计、施工；

绿化养护、花卉组培；苗木繁育；花卉租赁；花卉、苗木批发兼零售；劳务服务；

房屋租赁；机械设备租赁；保洁服务；市政设施维护、管理。（经营活动中凡国家有

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执行）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海泰市政绿化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 31,967.4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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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为人民币 10,076.98 万元，2013 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42,494.79 万元，净

利润为人民币 538.80 万元（上述数据经审计）。 

3、天津海泰天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华苑产业区海泰发展六道 6号海泰绿色产业基地 G座 406 室 

法定代表人：于利军 

注册资本：136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网络、软件、电子信息、机电一体化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

因特网信息服务、因特网接入服务（以许可证为准）；预包装食品零售（以许可证为

准）；计算机网络工程；计算机系统集成；自动化系统工程；计算机及外围设备、软

件批发兼零售；广告代理；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网上经营：米面、谷物、果

品、蔬菜、食用油、调料、蛋及水产品；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互联网上网服务（以

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

的按规定执行。）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海泰天云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 1,980.25 万元，净资

产为人民币-3,862.90 万元，2013 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773.63 万元，净利润为

人民币-2,604.58 万元（上述数据经审计）。 

4、天津滨海高新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华苑产业区华天道 6 号海泰大厦 B座 601b 室 

法定代表人：马中斌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新材料、新型建筑材料、电子与信

息、机电一体化的技术及产品）；五金、交电、化工（易燃易爆易制毒化学品除外）、

装饰装修材料批发兼零售；室内外装饰；广告（专项专营项目以许可证资质证有效

期限为准）。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滨海装饰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 5,359.58 万元，净资

产为人民币 1,621.69 万元，2013 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8,867.20 万元，净利润为

人民币 76.52 万元（上述数据经审计）。 

5、天津提爱斯海泰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新技术产业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大道 48 号 

法定代表人：肥田圭介 

注册资本：1,400 万美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硬件的开发、生产、销售；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提供相关

的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维修及其它计算机服务；计算机及相关设备的批发、零售、

进出口；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以上商品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进出口配额许可

证、出口配额招标、出口许可证等商品，其他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办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日，提爱斯海泰信息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 15,171.24 万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 3,133.23 万元，2013 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2,771.89 万元，净利

润为人民币-960.63 万元（上述数据经审计）。 

6、天津海泰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北道 9号 

法定代表人：邓永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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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基础设施开发建设；房地产开发（经营范围以许可证为准）；商品房

销售；市政工程、土石方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水泥制品制造；技术开发、咨询、

服务、转让【新材料、电子与信息、机电一体化、生物技术（不含药品生产与销售）、

环境科学和劳动保护新技术及产品】；商业、物资供销业；工程招标代理；工程项目

管理服务；自有房屋租赁。（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

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执行）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海泰建设开发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 129,594.79 万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 8,554.34 万元，2013 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356.05 万元，净利润

为人民币-474.44 万元（上述数据经审计）。 

 

（二）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述公司中除天津提爱斯海泰信息系统有限公司外均受本公司控股股东天津海

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公司董事李林先生同时担任天津提爱斯海泰信息系统有

限公司董事，前述公司皆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八

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在前期同类关联交易中，上述公司均按约定履行相关合同事项。上述公司目前

均依法存续且生产经营正常，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天津市房屋租赁合同 

    1、交易内容：天津华苑产业区海泰西路 18 号中北楼 503 室房屋租赁 

2、定价原则：根据市场行情协商确定。 

3、交易价格：人民币 1,088,360 元。 

4、付款安排：合同签订 5日内一次性付清。   

5、争议的解决：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

向房屋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6、合同生效：合同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二）协议书 

1、交易内容：海泰大道破绿工作。 

2、定价原则：根据市场行情协商确定。 

3、交易价格：人民币 36,081.39 元。 

4、付款安排：在合同签署后，一次性付款 

5、合同生效：合同双方共同盖章后生效。 

（三）天津市房屋租赁合同 

    1、交易内容：天津华苑产业区海泰发展六道 6号海泰绿色产业基地 G座 808 室

房屋租赁。 

2、定价原则：根据市场行情协商确定。 

3、交易价格：人民币 5,103 元。 

4、付款安排：合同签订 5日内一次性付清。 

5、争议的解决：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

向房屋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6、合同生效：合同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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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津市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合同 

    1、交易内容：海泰软件出口基地 1214、1215 房间及财务室地面瓷砖整修工作。 

2、定价原则：根据市场行情协商确定。 

3、交易价格：人民币 2,093 元。 

4、付款安排：在合同签署后，一次性付款。 

5、争议的解决：在本合同履行期间，双方发生争议时，在不影响工程进度的前

提下，双方可采取协商解决或请有关部门进行调解；当事人不愿通过协商、调解解

决或者协商、调解不成时，本合同在执行中发生的争议双方同意由天津市仲裁委员

会仲裁（当事人不在本合同约定仲裁机构，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可向人

民法院起诉）。 

6、合同生效：合同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五）海泰大道 36 号生活废弃物收集、转运协议书 

    1、交易内容：海泰大道 36 号生活废弃物收集、转运工作 

2、定价原则：根据市场行情协商确定。 

3、交易价格：人民币 5,200 元。 

4、付款安排：每年 10 月份结算当年费用。 

5、合同生效：合同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六）技术服务协议 

    1、交易内容：提供网络技术维护服务。 

2、定价原则：根据市场行情协商确定。 

3、交易价格：人民币 11,200 元。 

4、付款安排：2014 年 12 月的前 10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 

5、争议的解决：执行本协议所发生的一切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

成，则双方均可向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6、合同生效：合同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七）借款协议 

    1、交易内容：提供借款。 

2、定价原则：根据市场行情协商确定。 

3、交易价格：人民币 8,744,789.7 元。 

4、合同生效：合同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其实施完成将有利于公司及公

司全资子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的开展。公司对交易涉及的关联方不存在任何依赖，且

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特此公告。 

 

                                 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